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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继续做好我区城镇燃气、油气管道、加氢站领域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相关工作的通知
各燃气经营、油气管道、加氢站运营企业：

为继续坚持做好我区城镇燃气、油气管道、加氢站领域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现将《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佛山市房地产市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引〉等6个工作指引的通知》《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企业节后复工复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引的通知》（南防控办〔2020〕65号）转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1.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佛山市房地

产市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

引》等6个工作指引的通知

2.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企业节后复工复产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引的通知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  
                2020年2月10日          
（联系人：赵妍，联系电话：8632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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